盈江县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盈江县自然资源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的通知

盈自然资发〔2022〕51 号

局机关各股室、中心：
现将《盈江县自然资源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印发给 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盈江县自然资源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
按照《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自然资源领域基层政务公 开标准指引的通知》要求，结合基层自然资源管理工作实际，制定本指引。
一、总体要求
[bookmark: _GoBack]编制自然资源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是规范和推进基 层自然资源领域决策、执行、管理、服务、结果公开的重要举措。  盈江县自然资源局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的决策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根据职能职责细化完善基层自然资源领域公开事项，增强公开实效，不断提升公开标准化规范化水平，切实抓好指引的贯彻落实。
二、适用范围
本指引适用于自然资源管理和服务领域。适用的主体范围包括盈江县履行自然资源管理职能的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管 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或公共企事业单位，涉及有关事项的村
（居）民委员会。本指引出台前相关信息公开，按照《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相关规定办理。
三、主要内容
本指引明确了自然资源领域基层政务公开事项清单，包括公开事项、公开内容、公开依据、公开时限、公开渠道和载体、公 开对象和方式等，提供了开展基层政务公开工作的基本框架。
公开事项：明确了自然资源领域基层政务公开一级事项 17项，二级事项 48 项。
公开内容：此列标注出对应二级事项应公开的关键要素。公开依据：列出了公开对应事项所依据的国家政策法规名称。
公开时限：明确了对应事项的具体公开时限或办理时限。 公开渠道和载体：本指引列出了推荐公开的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和方式：公开对象既包括全社会，也包括特定群体。
法律法规明确要求在特定群体公开的，在本指引中进行了明确。收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获取已主动公开的信息，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告知申请人获取该信息的方式、途径。
四、组织实施
切实加强工作调度，精心组织实施，不断推进自然资源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坚持履行公开主体责任，按照本指 引制定公开目录，细化公开内容，并认真实施。
附件：盈江县自然资源领域基层政务公开目录
